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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

 关于改进甘草资源费征收和分配办法的通知 

 （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５日新政办〔１９９４〕２３号）  根据新政办〔１９８６〕１８２号文件

费已经七年了，截止１９９３年底，共征收３４００万元（不含产地自收部分），返还各地用于甘草资

立围栏保护基地８３万亩。这对我区甘草采挖与保护并举的良性循环产生了积极效果。但是，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

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：管理不严，逃征情况严重，仅１９９３年估计逃费在４００万元以上；由于逃费

激了盲目采挖，对资源破坏很大；有的地区不按自治区规定办，自定标准自行收费，或者自设路卡，干

步做好甘草资源的保护工作，特对甘草资源费的征收办法作必要改进。现就改进办法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甘草制品资源费的征收办法由经营单位送交改为上门征收。由自治区医药管理局委派专管员负责

内甘草制品厂执行指令性计划。凡甘草制品出厂时，须由购方按计划或计划外批准文件交清资源费，厂

货；未收取资源费而发货造成资源费流失，一律由厂方负责补交。购方凭资源费收据到自治区医药局办

治区工商局办理出疆证。甘草收购环节资源费由产地医药局负责征收；经营环节资源费，由于经营分散不便在

营单位在办出疆手续时向自治区医药局交纳。 

 二、改进资源费的分配和使用办法。为调动自治区和各地两个积极性，甘草资源费由原来按投资项

比例分成返还。属自治区收取的资源费，分成比例为：自治区６０％、兵团１０％、地州３０％；产地

资源费，其中５０％交当地财政，５０％交当地畜牧部门。甘草资源费由财政专户储存，用于甘草资源的保

政、医药部门要实施监督，如有挪用，将在分配上予以制裁。自治区分成的部分，用于大型甘草护管种

分成的部分用于管理和再生复壮。凡护管和基地建设搞得好的，将适当增加资源费的分配数额，以资奖

 三、甘草资源费的收费标准制定和调整权属于自治区，各地不得自定标准自行收费，凡是自定标

止。为维护甘草资源费征收的严肃性，任何部门或个人都不准批条子减免资源费。对１９９３年已流失的

物价部门组织清查补收。 

 四、继续贯彻执行新政办〔１９９３〕６４号文件，加强甘草及其制品的市场管理，严格出疆手

甘草及其制品非法出疆、破坏自治区统一计划和逃费行为，由自治区工商局组织有关部门在哈密、乌鲁

开展稽查，所需费用由财政厅在资源费中列支。甘草及其制品由各级医药药材公司统一经营和管理，产

准，自行成立的甘草公司必须撤销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都应以整体利益为重，互相配合，共同把我区的甘草


